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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 

《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的通知 

吉民发〔2019〕42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 

　　《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已经省民政厅2019年第10次厅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19年9月9日

　　 

　　

　　 

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第十四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根据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号）、民政部等12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62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1〕24号）、《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7〕8号），制定本办法。

　　一、发放对象范围
　　（一）孤儿
　　父母双方均死亡或失踪；或者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失踪。

　　（二）其他参照孤儿保障的对象
　　1.父母双方应符合以下任一情形：非法入境被遣送、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如父母有一方不符合以上任一情形的，则不在发放对象范围内。

　　2.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非法入境被遣送、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或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

　　以上各类情形，申请人应提供以下有关材料：死亡的,由医院、公安部门或人民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失踪的,由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文书；非法入境被遣送的，由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指期限在6个月以上，由人民法院、公安或司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3.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由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具医学证明（HIV抗体确症检测报告单）。

　　（三）儿童福利机构按照《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吉民发〔2018〕67）规定接收的对象。
　　（四）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对象年满18周岁后，在实施学历教育的普通高中和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普通本科学校（含科研院所、党校等）就读的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可继续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直至完成学业。以上各类学校包括民办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普通高中。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或所在院校出具在校证明。

　　二、发放标准
　　孤儿基本生活费用于发放对象的养育、医疗、康复和教育等方面支出。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各地要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居民消费指数变化等因素，确定当地的具体标准，且不得低于全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统筹安排好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安排孤儿基本生活费，并严格按照标准发放。

　　三、发放管理
　　（一）申请、审核和审批。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于1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核实并提出初步意见，报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县级民政部门要认真审核申请材料，于15个工作日内提出核定、审批意见。具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条件的地区，可采取部门信息比对的方式查验各类证明事项，切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因档案管理、数据缺失等原因不能通过部门信息比对核实的，可以请拟发放对象本人或其监护人、亲属协助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

　　福利机构孤儿的基本生活费，由福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并向本级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民政部门审批。
　　（二）资金发放。各地财政部门要会同民政部门将孤儿基本生活费通过社会化发放形式，按月或季度直接拨付到发放对象或其监护人个人账户或福利机构集体账户。
　　（三）动态管理。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深入调查了解发放对象保障情况，及时按照程序和规定办理增发或停发孤儿基本生活费手续。要将审批、发放与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结合起来，及时将发放对象基础信息录入系统。
　　（四）停发情形。发放对象被依法收养、父或母恢复监护能力、超过18周岁不继续在校就读、应征入伍、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或存在其它不再适宜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情形的，县级民政部门或儿童福利机构应当停发孤儿基本生活费。
　　（五）监督管理。县级民政部门要与发放对象的监护人签订协议。协议应对监护人领取、使用孤儿基本生活费以及发放对象的养育状况提出相应要求，明确监护人应依法履行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搞好衔接。要高度重视儿童福利工作，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要准确把握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困供养制度以及其它专项救助制度、福利制度的关系，加强衔接配套，切实保障好发放对象的基本生活。
　　（二）健全档案，规范管理。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规范发放程序，为发放对象建档造册，健全档案，并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要建立定期抽查、核查和统计报告制度，确保精准发放。
　　（三）广泛宣传，接受监督。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加大孤儿保障政策的宣传力度，向社会公布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范围、发放标准和发放程序，增加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吉民发〔2011〕71）和吉林省民政厅、吉林省财政厅《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吉民发〔2013〕12）同时废止。　　
　　附件：1.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使用监管协议书
　　      2.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请表
　　 
　　
　　政策解读：《吉林省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办法》的政策解读
